
《石台县促进科技创新工作奖补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，下好创新“先手棋”，全面提升县域科技创新能力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，根据省、市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的部署要求，结合我县科技创新发展实际，亟需制定一套系统性强、激励作用明显的科技创新奖补政策。为此，县科技工信局牵头，研究起草了《石台县促进科技创新工作奖补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旨在通过财政资金引导，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，加强创新主体培育、平台建设、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育，营造良好创新生态，推动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本办法由县科技工信局在深入学习研究国家、省、市科技创新相关政策基础上，结合我县产业发展现状和创新需求，组织起草形成初稿。初稿经内部多轮研讨修改后，形成征求意见稿，现向县内相关部门、重点企业、行业协会、社会公众等广泛征求意见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办法围绕全县科技创新关键环节，构建了覆盖创新全链条的奖补支持体系，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：
（一）加大创新主体培育
明确对首次成功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给予0.5万元奖励，对重新评价通过的企业给予0.3万元奖励；对成功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一次性给予8万元奖励。同时，设立研发投入梯度补助，对企业研发费用根据总量区间给予1万至3万元不等的支持。
（二）支持创新平台建设
提出实施“揭榜挂帅”项目，对县级立项项目给予不超过总投入30%、最高5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新认定的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、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工作站、省级企业研发中心等分别给予50万元、10万元、8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奖励。
（三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
支持产学研合作，对经登记且实际支付额30万元以上的技术合同，按实际支付额的20%给予奖励，最高50万元。对企业购买县外先进技术成果并转化的，按实际支付金额的10%给予补助，最高30万元。对承担国家、省科技重大专项或重点研发项目的单位给予相应补助。
（四）鼓励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及管理服务
对新获得授权的中国发明专利，每件给予1万元资金补助。
（五）构建高层次人才团队
鼓励采取柔性引才方式，对用人单位支付柔性引进人才年薪超过15万元的部分，按50%给予奖励，单个人才最高10万元，同一单位年度奖励总额最高20万元。
（六）推进科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
对科技服务机构促成的技术转化项目，按合同实际成交额的1%给予奖励，单个项目最高10万元。明确安排一定比例的科技专项资金用于科技考核、创新城市建设、产学研活动、人才招引、科普宣传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。
（七）附则
明确了政策支持对象与除外情形、同类政策执行原则（从优从高不重复）、申报责任与违规处理措施、解释及执行部门（县科技工信局、财政局），以及本办法的实施期限（2026年度至2028年度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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